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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东明珠”)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交易方就重组标的做出了业绩承诺。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就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同意公司向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持有的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

开发有限公司 92%股权（以下简称“重大资产出售”），并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矿业”）购买广东大顶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顶矿业”）经营性资产包（以下简称“重大资产购买”）。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为大顶矿业的经营性资产包，包括大顶矿业控制的连平

县金顺安商贸有限公司 70%股权在内的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部分科

目、非流动资产部分科目、流动负债部分科目、非流动负债部分科目。大顶矿业

的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人员等将平移装入公司在河源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明珠矿业。

公司与大顶矿业签署《关于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性资产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资产协议”、“《经营性资产转让协议》”），资产协议约定大顶矿业

拟将其经营性资产包整体转移给公司，具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珠矿业接收，交

易作价 160,146.59 万元。定价依据：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企华评估”）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标的出具的《广东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所涉及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整体经

营性资产及负债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367



号）的评估结果，即大顶矿业的整体经营性资产及负债评估结果为 160,146.59

万元，确定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为 160,146.59 万元。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

司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大顶矿业、明珠矿业完成经营资产包的交割，

签订《交割确认书》，经营资产包交割情况为：资产权属变更已完成，部分不动

产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暂时未能办理权属变更，但大顶矿业已将该部分资产

全部移交给明珠矿业，公司、大顶矿业、明珠矿业三方确认资产已完成交割。经

营性资产包内矿业权转让尚需获得广东省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批准，矿业权

尚未完成转让，大顶矿业承诺自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将矿业权全部移交给明珠矿业

占有使用，因此对经营性资产包交割不存在实质性障碍。2022 年 2 月 15 日，明

珠矿业办理完成大顶铁矿采矿权变更登记，取得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

二、 业绩承诺情况

2021 年 12 月 7 日甲方（甲方之一张坚力、甲方之二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乙方（乙方之一广东明珠、乙方之二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共同

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鉴于广东明珠持有大顶矿业 19.90%的股份，出

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考虑，2021 年 12 月 20 日，协议各方签署《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张坚力单独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大顶矿业不再承担《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下任何补偿责任或违约责任。协商各方同意，甲方承诺的利润

补偿期间为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度。甲方承诺，明珠矿业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4,060.44 万元、

41,868.32 万元、39,671.24 万元和 42,075.74 万元。净利润指明珠矿业经审计

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如果明珠矿业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意一年的承诺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约定

之净利润，但四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已符合要求的，并不触发本协议业绩承诺补

偿条件；如果明珠矿业在承诺期间四年合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

甲方应对广东明珠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补偿金额=承诺

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承诺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如最终触发本协议业绩承



诺补偿条件，甲方之一最终承担的利润补偿范围为按上述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计

算出的全部金额，甲方之二对利润补偿范围应补偿金额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在承诺期届满后，广东明珠将聘请专业的审计机构依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甲方已补偿现金总额，则甲方应就差额部分按本协议约

定的补偿方式向明珠矿业另行进行减值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的应补偿金额计算

公式如下:减值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一甲方已补偿现金总额。上述减值

额为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

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甲方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总对

价 160,146.59 万元。

三、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明珠集团矿业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利安达专字【2025】

第 0191 号），经审计，明珠矿业 2024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345.70 万元，2024 年度业绩承诺为 39,671.24 万元，没有完成当年度的业绩

承诺，完成率为 28.60%。

明珠矿业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共计 80,922.65 万元，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业绩承诺共计为 125,600

万元，合计完成率为 64.43%。

四、 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业绩承诺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

1.业绩承诺期铁精粉的盈利不达预期

①现有露天境界设计范围内的所剩的铁矿石储量不多，采矿和选矿的难度加

大；②大顶铁矿露天开采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更方案的报批流程复杂、耗

时较长、基建期工程建设内容较多、工期紧张未按计划完成；③2024年广东省雨

季持续时间长等不可抗力因素；④明珠矿业尾矿库安全隐患整改导致铁精粉停产。



因以上因素影响导致业绩承诺期铁精粉的盈利不达预期。

2.业绩承诺期砂石的盈利不达预期

受房地产建筑业需求下滑、基建项目开工减少的影响，明珠矿业的砂石实际

销量及销售价格与盈利预测时砂石预计销量和预计销售价格差异较大，导致业绩

承诺期砂石的盈利不达预期。

五、 业绩承诺补偿保障

为保障业绩补偿支付能力，广东明珠对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深圳市金

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他同一控制下未来新增持股主体）2022年度至2025年度业绩承诺期间的次年的

现金分红予以单独留质，由上市公司进行专户管理，如触发张坚力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补偿责任，该年度分红专项用于偿付业绩补偿金。如在业绩补偿期到期后未

触发业绩补偿责任，或已触发业绩补偿责任但完全清偿业绩补偿金后，广东明珠

在10个工作日内将专户内剩余分红款项按照各股东持股比例支付给各股东。张坚

力、张伟标、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次年

提议的分红议案中，提议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上一年度上市公司实现可

供分配净利润的80%，并承诺在股东大会中对分红议案投出赞成票。

公司留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

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的分红款金额为：2022年度共

9,722.29万元、2023年度共4,959.66万元，合计14,681.95万元。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2024年度中预计留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

联方分红共2,363.16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